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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 10 月生 报名须知 

2012 年 1 月版 

 

这是有中国国籍的报名者，在报名时须注意的事项(缅甸、孟加拉、蒙古、越南、尼泊尔、斯里兰卡国籍者也

请参照此报名须知)。以上 7 国国籍的报名者因需要向入国管理局提交繁多的材料，所以请在确认以下事项之后，

再办理手续。 

 

1. 报名资格 

须为最终学历毕业后未满5年，并持有明确的留学目的,以及即使不打工也有足够能力支付在学期间的生活费、

学费等的经济能力，专心向学的人。原则上招收希望进入大学就读本科、研究生或进入专门学校学习者。 

 

2. 报名资料 *请与招生简介一起阅读 

｢报名者本人资料｣和｢经费支付者资料｣两种材料均需准备。向入国管理局提交的时候，必须是三个月以内(由

日本国内发行)或者是六个月以内(由日本国外发行)的有效资料。向入国管理局提交资料的时间每年多少有些变化，

例年 4 月生一般在 11 月末前后，10 月生一般在 5 月末前后。请以这个时间作为参考，准备资料。 

 

Ⅰ 报名者本人资料 

(1)  入学愿书(入学报名表): 

①填写到现在为止的学历或经历时，请注意不要有空白期间。因病等原因有空白期间者，请另做补充说明(样

式自由，但年月日、署名须由报名者本人亲笔填写)。 

②各学校的入学年月，毕业年月必须和毕业证书，成绩证明书所记载的日期一致。 

③出生地｣请写到○○省○○市(县)为止。 

(2)  就学理由书: 

(3)  问卷调查 

(4)  留学同意书 

    须由申请者的父母亲笔填写。 

(5)  高中或大学的毕业证书和成绩证明书: 

最终学历的毕业证书(原件)和成绩证明书。公证书不要。 

①高中毕业后，大学专科(学制三年的课程等，没有取得学士学位)，职业学校等毕业者，除大学专科等的毕

业证书(复印件)和成绩证明书(原件)以外，还需要提交高中毕业证书(原件)和成绩证明书(原件)。(需要提交

高中毕业认证者，请在办理完认证书申请手续后提交毕业证书原件。办理认证申请手续时需要用到证书原

件。) 

②大学本科毕业者(已取得学士学位)，请提交大学毕业证书(复印件)，学士学位证书(复印件)和成绩证明书(原

件)。高中毕业证书和成绩证明书不需要提出。 

③成绩证明书必须记载在学期间各学年的成绩。 

④如果还处于高中或者大学在学中的情况，请提交｢在学证明书｣(原件)，在该年度预定毕业者，请提交｢毕业

预定证明书｣(原件)。另外，此时提交的｢成绩证明书｣(原件)，需要记载现在学中的成绩(各学期已有的成绩)。 

(6)  高中会考的合格证书复印件与高考成绩的复印件(仅限中国国籍报名者) 

     研究生、大学本科(学士)毕业或预定毕业者无需提交。除此之外的报名者均需提交。 

(7)  认证 

★中国国籍的报名者，需要根据附表①所示提交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出具的认证报告。 

★越南国籍的报名者，需要根据附表②所示提交由｢越南教育训练省国际教育开发局｣出具的认证报告。 

(8) 关于日语能力的证明书 

    能证明具有日语能力试验 4 级(或 N5)以上水平的材料。请提交下记的①或②的资料。未取得学士学位者请

务必提交。 

①日语学习证明书:在中国的日语教育机关等，已经学习 150 小时以上的证明资料。必须记载学习者姓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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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期间、学习的总时间数、发行年月日、日语教育机关名、所在地、联系地址。 

②日本语能力认定书:日本语能力试验 4 级(或 N5)以上的认定书及成绩通知书。 

※除以上证明外如果持有｢BJT 商务日本语考试｣｢J.TEST｣｢日本语 NAT-TEST｣等证明书也请一同提出。 

(9) 护照的复印件 

    请复印登记身份事项和贴付有照片的那页。还没有护照者不需要。如有出入过日本国，请一并提交盖有出

入境章页面的复印件。曾滞在日本一个月以上者，还须详细填写每次出入国的时间、在留资格、活动内容、

在日停留地址(须写明联络地址、联系电话)、费用、费用负担人及与本人关系(样式不限，但填写年月日、

署名须由本人亲笔填写)。 

(10) 照片 6 张 

    不能使用复印机或打印机制作而成的照片。请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为防止墨迹把照片弄脏，请等墨水完

全干后再把照片重叠放在一起。 

(11) 健康诊断书(体检表) 

(12) 居民户口簿的复印件 

    需要提交家族全员的份。记载有学历和职业等，并且所记载的内容需为最新的更新内容。登记有户主住址

的第一页的复印件也需要提出。 

 

 

Ⅱ 经费支付者资料 

根据留学费用(学费、生活费等)负担者的不同，请从 A、B 中选择一种方式提出资料。另外经费支付者必须

是和申请者有亲属关系的人,不可由一般的朋友代替,敬请注意。(但奖学金派遣等特别项目的学生除外) 

A．由本国父母等汇款 

    需要提交能够证明有足够能力负担在本校 1 年或 1 年半所需学费及生活费的存款证明以及存款来源说明。 

 

(1) 经费支付书 

必须由经费支付者亲笔填写。 

*关于｢经费支付的理由及领受过程｣栏 

填写“别纸参照”后，再另外用纸(样式自由。填写年月日、姓名、盖上和经费支弁书一样的印章或签上一样

的签名)尽量详尽具体地说明。特别是经费支付人是父母以外的人的情况、必须要有详细的说明。可用中、英文。 

①同报名者的关系 

②说明存款的来源 

特别是公司经营等事业者，要具体地说明事业内容，公司或事业规模，建立过程，利益，个人收入等。 

③报名者的留学目的 

④经费支付理由和过程 

* 关于｢经费负担额和支付方法｣栏 

｢生活费｣:请填写经费支付者预定汇款金额的月平均额。 

｢支付方法｣:要说明如何汇学费和生活费。报名者到日本后，需要向入国管理局证明如实收到经费支付书上所

记载金额，所以请选择亲手交给学生以外的方式(如银行汇款等)。 

(2)  存款证明书 

复印件与公证书不可。存款额须超过一年或一年半的留日所需要的学费或生活费的总额。 

(3)  存折的复印件 

    为了证明⑵的存款的形成的存取过程，请添附外币或人民币的存折的复印件。也请提出记载有存户名、金

融机关名、户头号码、帐户号码等的那一页复印。 

    由于需要提出旧存折(复印件)和存单(复印件)，如果是从邮政储蓄等改为在中国银行等储蓄的情况，请先把

旧存折和存单复印后再停用原来的账户。然后连同新旧存折的复印件和存单复印件一起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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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职证明书 

需记载经费支付者的职位、在职期间、工作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发行负责人姓名及职位等。需使用印有

公司台头的专用纸张。 

(5)  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的复印件 

经费负担者为公司的负责人或个体经营者，需要提交记载有经费支付者姓名的｢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的

复印件。 

(6)  亲属关系公证书 

表明报名者和经费支付者是亲属的公证书。公证书上必须有记载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以及现在住址。

公证书所记载的地址和入学愿书(入学报名表)，履历书等的报名资料所记载的地址要一致。 

(7) 收入证明书(过去 3 年的) 

    必须明确记载基本工资、奖金、补贴、纳税后的纯收入等金额。还必须记载有工作单位地址，电话号码，

发行负责人姓名和职位等事项。需使用印有公司台头的专用纸张。 

(8) 纳税证明书(过去 3 年的) 

    由税务局所发行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9) 其他 

    能了解在职公司或自己所有公司概况的公司简介等。  

B．在日亲属负担费用 

(1)  经费支付书 

必须由经费支付者亲笔填写。 

*关于｢经费负担的理由及领受过程｣栏 

填写“别纸参照”后，用另外用纸(样式自由。填写年月日、姓名、盖上和经费支付书一样的印章和一样的签

名)具体详细地进行说明。特别是父母以外的人支付的情况、必须要有详细的说明。可用中、英文。 

①具体说明经费支付者和报名者的关系。 

②成为经费支付者的理由和过程。 

③经费支付者的经历。 

④财力方面有充分的支付能力的说明。 

*关于｢经费负担额和支付方法｣栏 

 请参照｢A．由本国父母等汇款｣ 

(2) 存款证明书 

    由日本的银行所发行的存款证明书原件。款额须超过一年或一年半的留日所需要的学费或生活费的总额。 

(3) 存折的复印件 

    为了证明⑵的存款的形成的存取过程，请一并提交存折复印件。也请提出记载有存户名、金融机关名、帐

户号码等的那一页复印。 

(4) 住民票 

(5) 亲属关系公证书 

表明报名者与经费支付者是亲属公证书。公证书所记载的地址和入学愿书(入学报名表),履历书所记载的要

一致。 

(6) 在职证明书 

(7) 纳税证明书 

请提交过去 3 年间的纳税证明书。 

(8)  其他 

①  户口登记簿:证明报名者和经费支付者的关系时可能需要。 

②  结婚证的复印件: 证明报名者和经费支付者的关系时可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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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报名者自己负担学费和生活费 

本校现在暂不接受关于｢C｣的报名者。请谅解。 

 

Ⅲ  报名表提交者的资料 

*来校提交报名表:来校时请在所指定的受理票上填写联络方式等。 

*邮寄报名表:请填写下记的相关事项并和报名表一起邮寄。 

①报名表提出者的姓名 

②与申请者的关系 

③联络方式(住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电子邮件地址)  

④重要资料的寄送地址(住址、姓名、电话号码) 

 

4. 其他 

⑴  所有填写的资料不能用修改液等修改。 

⑵  关于各种证明书，请提出记载有证明书发行者的头衔、姓名、发行机关的所在地、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的

证明书。可能的话，也请提出有发行者签名的证明文件。 

⑶  非英语书写的资料,请附上日语或英语的翻译。 

⑷  我校可能会就提交资料的内容与报名者核实或问询，请将提交的资料复印一份自行保管。 

⑸  如一旦判明提交的资料和申告的内容有虚假的情况，即使入学选考合格也将作为不合格处理。 

⑹  即使报名资料准备齐全了,也不能保证入学选考一定合格。请事先假想可能会不合格的情况下制定报名计划。

允许同时报名申请他校,报名时请与我们商量。 

⑺  过去如果曾经有被入国管理局发行不许可的人,或是被大使馆、领事馆拒绝发行签证的人，入国管理局将对

照其不许可的记录进行审查。依其不被许可的理由,就算再申请也有可能不会被许可，因此,在向我们申请报

名之前,请事先和入国管理局及本校进行商量。 

⑻  要求提交的｢毕业证书｣原件,将于入国管理局的审查结束后退还。关于其他的资料原则上不予退还。如有需

要退还的资料,请在报名时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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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①) 

【认证申请方法】 

(学位、高考、会考) 

① 登录｢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官方主页(http://www.cdgdc.edu.cn)，仔细阅读“认证咨询”相关内容后办理申请手续。 

② 请申请直接将认证证明寄送至我校。我校仅认可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直接寄送的认证书原件。请在“认证报告接收地址”的机构代码栏内填写“5036”。

请注意一定不要填错。 

(高中毕业认证) 

① 登录｢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官方主页(http://www.chsi.com.cn/)办理申请手续。 

②  请申请直接将认证证明寄送至我校。我校仅认可由｢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直接寄送的认证书原件。 

 毕业证书・成绩表 认证 

研究生以上毕业者 研究生毕业证书・研究生成绩表 
修士・博士学位认证 

研究生以上预定毕业者 研究生预定毕业证明书・研究生成绩表 

研究生以上预定中退者 研究生在学证明书・研究生成绩表 

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大学本科成绩表 
学士学位认证 

大学本科毕业者 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大学本科成绩表 
学士学位认证 

大学本科预定毕业者 大学本科预定毕业证明书・大学本科成绩表 

大学本科毕业者 

(未取得学士学位) 

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大学本科成绩表 

大学本科毕业证书认证 

大学招生统一考试(高考)成绩认证 大学本科预定毕业者 

(无学士学位) 

大学本科预定毕业证明书・大学本科成绩表 

大学本科中退者 大学本科成绩表・高中毕业证书・高中成绩表 大学招生统一考试(高考)成绩认证 

高中统一考试(会考)合格证书认证 

(不举办会考的地区的报名者则提交高中毕业认证) 

大学本科预定中退者 大学本科在学证明书・大学本科成绩表 

高中毕业证书・高中成绩表・高考成绩表・会考成绩表 

大专毕业者 大专毕业证书・大专成绩表 

高中毕业证书・高中成绩表・高考成绩表・会考成绩表 

大专毕业证书认证 

大学招生统一考试(高考)成绩认证 

大专预定毕业者 大专预定毕业证明书・大专成绩表 

高中毕业证书・高中成绩表・高考成绩表・会考成绩表 

大专中退者 大专成绩表・高中毕业证书・高中成绩表・高考成绩表・会考成绩表 大学招生统一考试(高考)成绩认证 

高中统一考试(会考)合格证书认证 

(不举办会考的地区的报名者则提交高中毕业认证) 

大专预定中退者 大专在学证明书・大专成绩表 

高中毕业证书・高中成绩表・高考成绩表・会考成绩表 

高中毕业者 高中毕业证书・高中成绩表・高考成绩表・会考成绩表 大学招生统一考试(高考)成绩认证 

高中统一考试(会考)合格证书认证 

(不举办会考的地区的报名者则提交高中毕业认证) 

高中预定毕业者 高中预定毕业证明书・高中成绩表・高考成绩表・会考成绩表 

中专毕业者 中专毕业证书・中专成绩表 中专毕业证书认证 

中专预定毕业者 中专预定毕业证明书・中专成绩表 

http://www.chsi.com.cn/

